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苏州市生态环境局文件

苏环核评〔2026〕11号

关于苏州天加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

新建 6台自屏蔽工业电子辐照加速器项目

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

苏州天加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：

你单位报送的《苏州天加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新建 6台自屏

蔽工业电子辐照加速器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》（以下简称《报告

表》）及相关材料收悉。经研究，批复如下：

一、项目内容

本项目位于苏州市吴江区汾湖高新区（黎里镇）灵猴路 7号。

拟在公司多层共挤热收缩膜生产车间新建 6台自屏蔽工业电子辐

照加速器，其中 2台为 EPD0.2-50型自屏蔽电子加速器辐照装置

（最大能量 0.2MeV、额定电流 50mA，属Ⅱ类射线装置）、4 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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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 AB0.5-80型自屏蔽电子加速器辐照装置（最大能量 0.5MeV、

额定电流 80mA，属Ⅱ类射线装置），用于包装材料塑料薄膜的辐

照改性。

二、根据环境影响报告结论，该项目在认真落实各项环境保

护措施后，从环境保护角度分析项目建设具备可行性。我局原则

同意该《报告表》。

三、有关要求

项目设计、建设和运行中应认真落实《报告表》所提出的辐

射污染防治和安全管理措施，并做好以下工作：

（一）严格执行辐射防护和安全设施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、

同时施工、同时投入使用的环保“三同时”制度，确保辐射工作人

员和公众的年受照有效剂量低于《电离辐射防护与辐射源安全基

本标准》（GB18871-2002）中相应的剂量限值要求。

（二）建立辐射安全防护与环保管理机构或指定一名本科以

上学历的技术人员专职负责辐射安全管理工作，建立健全辐射安

全与防护管理规章制度，落实各项规章制度要求。

（三）安全防护措施主要包括：1.严格落实辐射工作场所分

区管理要求。2.辐照装置辐射防护屏蔽落实设计要求，辐射防护

效果满足相关标准要求。3.辐照装置按照要求配备钥匙开关、紧

急停机按钮、门机联锁、升降平台联锁、围栏安全门联锁、束下

装置联锁、工作状态指示、剂量联锁、通风联锁等并定期检查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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确保正常运行。4.《报告表》中明确的其他辐射安全措施。

（四）本项目辐射工作人员必须经辐射安全和防护知识培训

合格后上岗，并定期进行个人剂量监测，建立和完善个人剂量档

案，配备必要的巡测仪及个人剂量报警仪。

（五）按时组织开展辐射安全与防护状况年度评估工作，发

现安全隐患的，应立即进行整改，年度评估报告每年 1 月 31 日

前报送辐射安全许可证发证机关。

四、项目建成后建设单位应及时向我局申办环保相关手续，

依法取得辐射安全许可证并经验收合格后，方可投入正式运行。

五、本项目施工期及运行期的环境监督管理由苏州市吴江生

态环境局组织实施，苏州市生态环境综合行政执法局负责不定期

抽查。你公司应在收到本批复后 20个工作日内，将批准后的《报

告表》送苏州市吴江生态环境局。

六、建设单位是建设项目环境信息公开的主体，你单位收到

批复后需及时将该项目报告表的最终版本予以公开。同时应按照

《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机制方案》（环发〔2015〕162

号）做好建设项目开工前、施工期和建成后的信息公开工作。

七、本批复自下达之日起五年内建设有效，该项目在建设过

程中若项目的性质、规模、地点、拟采用的污染防治措施发生重

大变动的，应当重新报批项目的环境影响文件。本批复只适用于

以上核技术应用项目，如你单位涉及其它非辐射项目需按照有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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规定另行报批。

苏州市生态环境局

2026年 2月 28日

抄送：苏州市生态环境综合行政执法局、苏州市吴江生态环境局。

苏州市生态环境局 2026年 2月 28日印发


